
廢止「臺北市政府公務車輛行車事故處理辦法」總說明 

一、 臺北市政府公務車輛行車事故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係本府為處理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營（事）業

機構公務車輛行車事故，於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三日訂

定，並經民國七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十日、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及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

日四次修正發布施行迄今。 

二、  按本辦法第二章有關車輛行車事故之規定，已有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及道路交通案件處理辦法，明定駕駛人及相關機關遇有

交通事故所應遵循之處理程序，是本章規定已無從適

用。 

三、 次按，本辦法第三章有關行車事故賠償之規定，因公

務車輛執行公務所肇致之行車事故，多屬國家賠償事件

或民事事件，現已有國家賠償法與民法可資適用，又民

事訴訟程序嚴謹，判決結果具有拘束力，自應依民法損

害賠償原理處理。況查，本府另定有臺北市政府國家賠

償事件處理要點及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

基準，明定本府各機關學校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時所應遵

循之處理程序，並客觀公正計算賠償金額，以確保人民

權益，是本章之規定，更顯多餘。 

四、 又按，本辦法第四章有關懲處之規定，係屬機關內部

人事管理權責，且依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第二十六點，本府各機關公務人員因故意或過失致肇生

國家賠償責任時，本府本應主動請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

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等，可資遵循，是以本章相關規範

復有重複規定之嫌。 

五、 綜上，本辦法所規定之事項已有相關法規可資遵循，

殊無繼續適用之必要，故擬予以廢止。 

六、 本辦法業經本府九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四三四次

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